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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實習
• 大四下全學期、7學分
• 時間：【暫定】111.02.07~111.05.13
• 本課程系提供學生至校外相關健康事業機構進
行校外專業實習，實習之期間為14週，實習之
主題為健康事業機構之現場實習

• 希望增加對於健康事業管理實務經驗的累積，
因表現優異，留下原單位上班，就業無縫接軌

• 同學可根據指導老師、自己的規劃與實習機構
所，提供之環境與資源，共同研擬個人實習計
畫書進行行政管理相關實務課程的學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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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目標

• 培養學生組織管理能力

• 學習行政管理實務知識

• 訓練在實習機構之溝通技巧

• 維持與實習機構的良好人際關係

• 獲得健康事業機構實務經驗，以為將來就
業立下良好之根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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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機構種類
一、國內無支薪機構：110.10.21(四)按「學生選填

實習機構順序採計標準」的總成績高低「選
填實習機構」

二、國內有支薪機構

–系上開發：須廠商面試 (110.10.20前面試完畢)

–自行開發：自行面試 (建議現在從工讀生做起)

–不受成績登記分發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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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機構種類
三.海外實習：

–另外辦說明會，將另行通知

–需面試：請找各負責老師-施博文或張炳華老師
面試

–不受成績登記分發限制(海內外實習依各國遴選
標準進行)

–可同時選填國內無支薪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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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時程【暫定】
• 國內實習期間：【暫定】111.02.07至

111.05.13，共計14週，每週實習時數：40
小時，共計實習總時數：560小時。

• 海外實習，含國內、國外實習兩部分，實
習時數約各半，確定時間另行公告

• 111.03.24 為實習返校日，需配合學校參加
返校座談、校園博覽會與重要文件簽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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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【無支薪】實習機構注意事項

一、實習生申請資格限制乃依109學年實習機構
所規範列出，若有修正，請依最新公告為主。

二、將前往長照機構實習者，建議先修照護模組
或醫療健康產業學程相關課程，先備專業知
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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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【支薪】實習機構注意事項

一.支薪機構將依機構需求於110.10.21選填機構
前辦理甄選實習生。

二.請選填支薪之服務業(例如: 杏一醫療公司、屈
臣氏公司..等)，應評估個人是否具備實習工作
所需之服務熱忱之特質。

三.請可配合機構之實習地點、時段、內容及要
求者，再選填支薪機構。

8



選填【支薪】實習機構注意事項

四.先前支薪實習機構大都位於台中地區（少數
在彰化），但仍需依機構需求提供實習名額，
面試錄取後，方可確定之機構地點。

五.支薪實習機構需考慮

1. 比較嚴格、實習(工作)條件要求多，須配合

2. 也許學習層面不夠廣泛與專業(例如診所助理、門
市售貨)，對生涯發展恐效益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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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開發有支薪機構注意事項

• 自行開發支薪機構：
– 開發之前需先確認是否屬於健康事業機構(診所、
藥局、藥妝、有機產品通路，生技公司、長照機構
都可)

– 保障自行開發實習機構之同學錄取(可不只一人)

– 請自行開發之同學於110.09.17(五)前，將以下表
單交到系會議審核
(1)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

(2)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

(3)校外實習學生個別實習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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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開發支薪機構注意事項
一. 同學先拿合約書給廠商看，檢視是否同意合約書

的條件
二. 一律用月薪(3.5個月)計算，不要用時薪。至少要

符合政府基本工資給予。
三. 給薪、休假、輪班、加班費、雇主幫忙負擔勞保

與健保費用，一律遵照勞基法規定
四. 沒有試用期，實習第一天開始就要給薪。
五. 如果學生表現不佳，可以經雙方評估有共識後，

得終止給薪(合約有請詳讀)。無論是否留原機構
實習或轉介其他機構實習，合約另定之。

• 為了避免各實習機構給的條件不一樣所帶來的困擾
(例如：同學間比較，合約書太複雜...)，實習機構
需同意以上所有項目，方可簽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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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實習簡要說明

一.將安排7週在國內的機構(於光田醫院實習)，
另7週至海外實習。

二.因疫情的影響，海外實習無法確定是否成
行；故欲前往海外實習之同學，仍需選填
國內實習機構，若海外實習無法成行，則
可留在國內機構實習。

三.相關實習訊息依負責老師之說明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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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細節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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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學生選填實習機構順序採計標準」

採記項目 權重 說明

學業成績(系辦統算) 40% 大一至大三學業成績，共六學期

操行成績(系辦統算) 10% 大一至大三操行成績，共六學期

系級以上活動
(系辦統算)

20%
大一至大三系級以上舉辦且班上全
體同學，皆應出席之系級以上舉辦
活動

系學會活動
(系際盃) (系學會統算)

10%
大一至大三參與系際盃之合唱、啦
啦比賽暨系上認定之活動(含工作人
員)，每場5分

系學會活動
(其他活動) )

(系學會統算)

20%
大一至大三系學會舉辦之其他活動，
每場1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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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本標準已於106年10月05日系務會議通過，自公告日起始生效。
採記對象：107-108學年度入學生。



「學生選填實習機構順序採計標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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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系辦公室統算項目：
1. 學業成績：將弘光所有學期的平均分數*40%
2. 操行成績：將弘光所有學期的平均分數*10%
3. 系上活動：(參加系辦理之活動場數/系辦理之所有活動
場數)*100=分數 *20%
例如：
107入學的同學應參加4場活動，若出席1場得25分，
以此類推
108轉入的同學應參加2場活動，若出席1場得50分，
以此類推

4. 額外加分：參加就業學程者，實習總分加5分



「學生選填實習機構順序採計標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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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系學會活動統算轉學生實習點數算法:

1.大二轉進本系同學之點數*1.5 

2.大三轉進本系同學之點數*2



選填預調實習機構線上調查
注意事項

一. 本調查僅供預調請機構提供名額之用，
非實際實習機構。

二. 110.10.21(四)實習機構選填方為實際結
果。

三. 若自行開發之實習機構可收實習生，開
發的同學必須第一優先選擇該實習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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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預調實習機構線上調查
注意事項

三、每位同學都需於110.07.10 (六)前至網址：
https://reurl.cc/zeDyzQ  填寫實習機構
預調。

四、請務必填寫三個想去實習的機構，若只
要去自行開發機構，則三個志願的實習
機構都填一樣的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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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確定實習機構及所提供之名額

系辦請實習機構提供名額之作業流程：
統計同學欲調之機構發文至機構，調查
1. 實習名額
2. 實習生申請資格限制
3. 實習機構可提供之實習部門或實習內容
4. 實習生配合注意事項
5. 應繳資料等

故需等待機構回覆，方可確認1-5的訊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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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

• 大四下有重補修者，建議選擇離學校車程
一小時內能到達的機構實習(含海內外實習)，
如造成延畢請自行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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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

以上說明事項，若有修正，

依最新公告為主。

21



簡報結束
(Q & A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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